
马鞍山市中医院信息机房基础设施维保服务内容及总体要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人民币）：4.85万元；
最高限价（人民币）：4.85万元。

二、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
	服务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马鞍山市中医院信息机房基础设施维保服务
	1
	项




（二）服务内容
1、项目概况
马鞍山市中医院核心数据机房的基础设施维保服务即将到期，目前需要进行续保。机房基础设施维保服务主要是针对机房基础设施的全套外包化服务，对机房基本运行环境进行持续监控，保障基础设施的良好运行，进而为机房内的信息化设备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提高我院信息化工作效率。

2、项目内容及要求：
2.1 柜式七氟丙烷灭火装置花粉
（1）更换现有失效花粉及装置；
（2）定期检查花粉有效期，更换失效花粉，检查花粉装置灭火活性，保障设备的正常使用；
（3）检查设备的卫生状况、外观是否完好等；
（4）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维修，部件损坏时，进行备件替换。

2.2 精密空调
（1）检查空调过滤网的使用情况，定期进行更换；
（2）检查空调室外机的使用和运行情况，定期进行清洗；
（3）检查空调内外机是否正常运行，温度湿度控制是否在机房规定范围内；
（4）检查空调设备室内机运行时是否存在异常噪音和控制面板故障报警情况；
（5）检查空调是否有漏水现象；
（6）检查空调电源线路和插头是否稳固、是否出现老化现象；
（7）检查空调设备卫生情况；
（8）空调市内主机出现故障报警时，及时进行维修排查；部件损坏时，进行备件替换；
（9）定期更换空调的易损部件（皮带、过滤网等）。

2.3 UPS主机
（1）检查UPS主机运行状况，并进行保养维护；
（2）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维修，部件损坏时，进行原厂备件替换；
（3）定期巡检确保UPS各项参数运行在正常范围内；
（4）增加一台UPS主机，与现有的UPS主机组成双机热备模式，在单台UPS故障时能将电力负载瞬时切换到另一台主机，增加的UPS主机需要与现有主机为同品牌，且性能参数不低于现有主机。

2.4 UPS电池
（1）检查蓄电池外观完好性；
（2）检查蓄电池是否有变形、渗液等状况；
（3）定期清洁蓄电池；
（4）因电池问题造成UPS系统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维修；部件损坏时，进行备件替换；
（5）定期检测蓄电池的健康度。

2.5 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防雷系统
（1）检查消防、安防设备、防雷系统合格证、是否通过安全定检；
（2）检查消防、安防设备、防雷系统是否配备足够；
（3）检查消防、安防设备、防雷系统是否完好（外观）；
（4）定期测试机房安防、消防系统、防雷系统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出具测试报告；
（5）清洁消防、安防设备、防雷设备；
（6）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维修，部件损坏时，进行备件替换；（7）将机房消控系统接入中医院消控系统，实现可在消控室进行消防报警联动处置。

2.6 强、弱电改造及集成服务
（1）根据机房强、弱电现部署状况，进行相应的线路优化及改造；
（2）拆除废旧设备，并安装调试新设备，对报废设备和下架设备进行归类打标处理。

2.7 机房门禁系统维护
（1）维护门禁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机房进出入安全；
（2）门禁系统需包含进人员出入记录查询、指纹解锁、密码解锁等常用功能。

2.8 机房环控系统维护
（1）检查和维护现有环控系统的功能和运行状态，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2）环控服务器需要具备短信报警、联网在线报警等功能，在机房状态异常时能及时通知管理人；
（3）如在机房安装了新的传感器或者新设备，需协助将其接入到环控系统中进行统一管理。

2.9 机房监控系统维护
（1）保障机房现有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保障监控画面和图像的清晰度；
（2）保障硬盘录像机的监控存储时间满足主管部门的要求；
（3）增加机房内部的监控点位，如有必要需对硬盘录像机和摄像头进行更换或升级，增大硬盘录像机存储容量。

[bookmark: _GoBack]2.10 新部署NTP服务器一台
因业务需要，机房内需新增NTP授时服务器一台，由成交供应商进行提供和安装。授时服务器采用机架式安装，内置卫星接收机需支持GPS、北斗双协议，天线线缆长度及防护等级满足在机房楼顶进行安装，内置后备电池和守时单元，支持断电守时，支持NTP协议。

2.11 机房巡检
（1）每月定期进行机房日常巡检，并提供各设备的巡检报告；
（2）机房的日常清洁、整理等其它工作。

2.12 服务团队要求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组建稳定的、专业的、独立的项目团队，负责本项目服务实施工作。供应商须确保人力、物力的投入，项目组成员必须稳定，项目实施团队成员不少于2人。项目经理须具备丰富的机房运维知识，具有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高判断故障和管理协调的能力，至少具有3年以上机房运维服务经验，能够深刻理解机房运维服务工作内容。 供应商在运维服务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安全标准，针对运维服务的各个环节，提出有效质量管理计划、质量控制措施及风险控制规避计划,项目经理应在项目每一阶段，对实施过程的控制，调查、分析和解决发现的问题，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都应写成文档（包括项目周报、会议记录等），保证服务项目按照目标计划进行执行。

（三）商务要求
1、进场时间：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机房基础设施运行现状的调研和目前存在故障的统计工作，保证相关服务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2、服务时间（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不超过3年。合同采取一年一签，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服务满意，在合同内容不变情况下，可以继续与其签订下一个服务周期的服务合同；一个服务周期结束后，采购人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拒绝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下一个服务周期的服务合同，重新采购。服务期限内由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考核办法由采购人另定），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4、质保期限
成交供应商使用的所有配件和设备以其生产厂家实际提供的质保期限为准，如合同到期后在服务期内所提供配件和设备在其原生产厂家未过保的，成交供应商需继续提供维保服务。所有的维保服务由成交供应商统一进行提供。
5、付款方式：合同款实行每年结算，在成交供应商切实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后，由信息科对成交供应商本年度的服务进行考核，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于30日内支付合同款。
6、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7、响应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8、服务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如出现服务问题，电话响应无法解决，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接到电话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并解决问题。
9、本项目总响应价包含了交付使用前的全部费用，包括消防备案、资料打印费、出图费、货物购置费（所有设备、辅材、零配件、易损件、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调试费、人工费、交通费、食宿费、管理费、运输费、保险费、质保期内的维护维修费、培训费、验收费、其他费用（如包装费、仓储费、保管费、资料费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且甲方有权要求响应单位对效果图进行修改、优化，响应单位须按要求修改至甲方满意为止，均不再产生任何二次费用。
10、其他要求：本项目供应商特定资格要求：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二级或以上）


